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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息 我 们 提 供
机 会 请 你 把 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招生专业：法学/会计学/工商管理/学前教育/小学教育/机电一体
化技术/汉语言文学/行政管理/土木工程等专业。

报名地址：永康市江南街道下园朱 268 号永康学院招
生中心（永康四中北侧）。

联系电话：87117906
国家开放大学浙江分部招生监督电话：0571-89983111（扫码可报名）

国家开放大学
2023年秋季大专/本科招生啦！

无需入学考试 学习方式灵活 公立办学保证 国家承认学历

招租公告
金地壹号 1 幢 1 单元 101 室

（E 邮 站）用 于 快 递 收 发 ，面 积

39.59 平方米，对外招租，具体事

宜面谈。

联系电话：18267059960徐

东城街道城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2023年7月31日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发电机出租出售
收旧机械13588608700

厂房出租
东永一线省道旁南马工

业区单层厂房 4700㎡可

分租。有配套员工宿舍

和办公室。税收高的租

金便宜。联系人：朱小姐

13967923506，713923

厂房店面招租
花川：工业区厂房三楼

7500㎡，加一楼 1000㎡

单独门户。工业区厂房

（适 合 经 营 超 市）一 楼

1300㎡，二楼 900㎡，单

独门户。烈桥：330 国道

边 店 面 400 ㎡ ，4 间 出

租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967466612，594612

厂房出租

经济开发区金山东路一

楼新厂房 1300 平方米出

租，跨度 15 米，层高 7.8

米 ，电 2400KVA，天 然

气！要求无污染排放，出

入 车 辆 少 ！ 联 系 ：

18458089888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392号

程秀丹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莲湖村
莲 塘 沿 河 南 路 3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02198110286040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李刚、李超与被告程秀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

已审结。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

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

决如下：由被告程秀丹返还原告李超、李刚

货款 185000 元。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

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

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，加
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

理费 2000 元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程秀丹

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

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

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
中级人民法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

十五日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

线提交上诉状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

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
逾期视为送达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2436号

永康市普卡斯特工贸有限公司（住所
地：浙江省永康市城西新区梅垄路155号第
二幢第三层西面第 1-3 层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
永康市欧嘉工具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普

卡斯特工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，

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
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

由被告永康市普卡斯特工贸有限公司支付

原告永康市欧嘉工具有限公司货款163800

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

2020 年 1 月 9 日起按违约行为发生时的同

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，以

163800 元为基数，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

止），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。

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

义务，则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

4225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由被告永康市普卡

斯特工贸有限公司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
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上诉于浙江
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也可以在判决书

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

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。请你自公告发

布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倪宅法

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（2023）浙0784强清1号

本 院 根 据 申 请 人 童 强 阳 的 申 请 ，于

2023年7月20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特索罗
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

律明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。本案适用快速

审理方式。永康市特索罗科技有限公司的

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3 年 8
月30日止，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

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
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财

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

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

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

市特索罗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

持有人应尽快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

产。永康市特索罗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人、

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3 年 8 月
30 日前向清算组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

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

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

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

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

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

院定于2023年9月12日8时50分在永康

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

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8 时 40 分至 8
时50分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,相关信息将在
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

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

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

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

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
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大厦四楼

（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
系人：夏晓飞，联系电话：135667529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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